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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 日，北京市民政局印
发《特殊家庭老年人通过代理服
务入住养老机构实施办法》。 实
施办法规定，特殊家庭老年人是
指具有北京市户籍且在入住养
老机构或接受紧急医疗救助等
服务时，依据现有规定无法按照
相应程序履行签订养老服务合
同、进行住院登记和手术签字等
手续的老年人。

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代理
服务机构接受特殊家庭老年人
委托 ， 协助其与养老机构签订
《北京市养老服务合同》，在老年
人出现疾病或特殊事故等紧急

情况需要接受医疗救助时，代为
办理住院登记、手术签字等相关
事项 ， 在申请人权益受到侵害
时，代理特殊家庭老年人进行维
权以及其他经双方约定的服务
事项。

第九条规定，由代理服务机
构通过一定方式面向社会公开
选择其他参与特殊家庭老年人
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和组织，以
自愿接受或签订协议的方式向
特殊家庭老年人提供陪医 、导
诊、陪床、康复护理或志愿服务、
法律援助等服务以及相关联的
资产评估、管理等服务。

基金会做“代理儿女”
解决特殊家庭老人养老难题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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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
大趋势下，实现“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是全
社会乃至每一位老年人的愿望，
养老机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
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在入住养老机构
期间可能会突发一些紧急情况，
比如突发急病住院、医疗费用超
支等问题，老年人在入住养老机
构时需要有担保人签字才可以
入住。 这就意味着，那些特殊家
庭的老年人（包括失独家庭、子
女无民事行为能力、无子女以及
空巢老人等）会因缺少担保人而
很难入住养老机构。

2016 年 1 月，北京市民政局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启动了特殊
家庭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项目，
北京英硕扶老公益基金会将作
为北京市特殊家庭老年人入住
养老机构的代理服务机构，解决
特殊家庭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
急病就医时面临的无监护人履
行签字责任及提供持续服务等
实际困难。

如今，据该项目正式启动已
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外界对其评
价如何？ 项目的具体流程和服务
内容包括哪些？ 基金会下一步有
什么计划？ ……

担当“代理儿女”
服务特殊家庭老人

2015 年 7 月，北京市发布了
《特殊家庭老年人通过代理服务
入住养老机构实施办法》。 其中
规定，失独、丁克等无子女的老
人在入住养老院时，如果没有亲
属签字担保，可免费委托代理机
构进行。 北京市民政局采取购买
服务的形式， 面向社会公开招
标，最终选定英硕扶老公益基金
会作为北京市特殊家庭老年人
入住养老机构的代理服务机构。

今年 1 月，北京市正式启动
特殊家庭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
项目。 由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
的英硕扶老公益基金会作为老
人的担保方， 代行儿女之责，办
理入住养老院一切事宜；老人入
住养老院后，一旦重病，需医院

急救时，基金会负责代办住院手
续、手术签字等一切事宜。 此外，
该基金会还可以接受老人的授
权，代理财产管理、维权等事务。

“代理儿女”的服务对象为
京籍特殊家庭老人，主要包括三
类：一类是失去独生子女的老年
人；一类是独生子女无民事行为
能力的老年人；还有一类是其他
无子女家庭老年人及子女不能
在身边尽孝的空巢老年人。

完善法律文件
3 月正式开展工作

据统计，目前拥有北京市户
籍的特殊家庭老年人的数量约
为 5 万人，大多数老年人希望通
过公益性机构的帮助实现对今
后生活的规划，甚至去世之后的
安排。 北京英硕扶老公益基金会
副理事长宋海英介绍说，项目启
动一个月以来，他们已接到百余
位老年人的电话及上门咨询，入
住养老机构已成为这一群体的
刚性需求，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年
轻人结婚对婚房的需求。

“自 1 月份启动以来，项目
得到了大多数老年人的肯定，但
与特殊家庭老年人交流的过程
中，我们发现之前设定的条款并
不全面，很多地方还需要进一步
完善。 比如，由于经济条件和身
体状况各不相同，老年人的需求
也不相同。 因此，我们需要对老
年人的个性需求进行归纳总结，
以便为他们提供不同的选择。 此
外很多法律文件也需要进一步
细化、完善。 ”宋海英表示。

考虑到这些问题，目前英硕
扶老公益基金会正在搭建律师
事务所平台、 资产管理机构平
台、 公证处平台以及专业的医
疗、护工、养老机构平台，希望在
细化各个环节的基础上逐步开
展代理服务，并尽快安排有需求
的特殊家庭老年人入住养老机
构。 代理服务协议签署以及入住
工作预计在 3 月份开展。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为了核
实特殊家庭老年人的身份，基金
会工作人员会将申请人的个人
信息和资料提供给北京市民政

局，通过市民政局和公安等部门
联合建立的个人信息查询系统
进行资料核实。 而北京市民政局
也将把全市所有养老服务机构
的信息汇总反馈给基金会，便于
基金会及时和这些养老机构建
立联系，并进行相应的分类。

提供七项代理服务
发挥桥梁作用

在接受特殊家庭老年人的
委托后，基金会将和老人进行充
分沟通，在了解老年人的具体需
求后，工作人员会根据老年人的
综合情况，推荐与其经济条件和
身体状况相适应的养老机构及
其他相关服务机构，并由特殊家
庭老年人自主选定，签订三方服
务协议。 也就是说，基金会承担
着丙方的职责，在特殊家庭老人
与养老机构间建立起一座桥梁，
为需要入住养老机构的特殊家
庭老年人提供入住养老机构的
代理服务。

据介绍，英硕扶老公益基金
会提供的代理服务主要包括以
下七项内容：一、入住养老机构。
接受特殊家庭老年人委托，协助
其选择适合的养老机构并签订
《北京市养老服务合同》，为老年
人提供入住养老机构担保服务。
二、办理签字。 接受特殊家庭老
人授权，在老年人出现疾病或特
殊事故等紧急情况需要接受医
疗时，代为办理住院登记、手术
签字等相关事项。 三、维护权益。
在老年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协助
特殊家庭老年人进行维权，保障
特殊家庭老年人各项权益不受
侵害。 其余服务还包括第三方理
财、情感关怀、健康管理、应急保
证金以及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
需求等。 因此，基金会也被外界
评价为特殊家庭老年人的“代理
儿女”或“大管家”。

而为了保证代理服务的质
量，基金会也制定了完善的代理
服务流程。

宋海英表示， 基金会的代
理服务本身是免费的， 但在服
务过程中产生的合理支出将由
老年人自己承担。 基金会下一
步将建立应急保证金制度，资
金来源主要包括三部分： 基金
会募捐所得资金、 政府部门拨
付的托底保障金以及老年人缴
纳的保证金， 基金会还会建议
老年人从个人账户中支出一定
比例资金建立互助保障金，以
应对不同经济条件的老年人的
突发状况，比如突发疾病、无力
继续支付养老费用等。

未来将增设办公点
期待向全国复制

宋海英表示，考虑到今后代
理服务的人数及范围会越来越
广，为避免人员不足问题，基金

会一方面会跟北京市志愿者协
会对接，同时也会跟老年人志愿
者协会对接，目前已完成部分接
洽工作，“此外，基金会还计划在
北京市的每一个区县设立办公
点，委托专职人员负责该区域内
的特殊家庭老年人入住养老机
构的代理服务，基金会也会及时
跟进。 而随着服务对象的增多，
将来也有可能在街道办事处层
面增设办公点。 ”

“英硕扶老公益基金会希望
通过目前的试点工作，总结成功
的经验，并推广到全国，服务全
国有需求的老年人。 ”宋海英谈
道，“其他地区的养老机构其实
也很赞同这样的项目，只不过因
为准备时间不足， 不敢仓促试
水。 而英硕扶老公益基金会之所
以能够承接此次项目，是因为在
两年前就考虑到了特殊家庭老
年人养老问题，并且准备了很长
时间。 ”她认为，在我国老龄化趋
势加剧的情况下，其他省市完全
可以借鉴甚至复制北京的做法。

200 万政府保证金
专设监管部门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
员董文勇认为，“代理儿女”制度
的实施，首先解决了特殊家庭老
年人无法入住养老院的问题。 更
为重要的是， 它建立了一种机

制，在政府难以做到大包大揽的
背景下，通过引入社会组织的参
与，实现了市场供需之间有效对
接。 从此，政府不必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而只需要扮好裁判
员的角色，其他的事情交给专业
机构来完成即可。

同时， 作为一项新生事物，
“代理儿女” 制度还有需要进一
步明确和完善的地方。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首先要
解决的可能就是公众对其信任
问题。 除了代老人办理入住养老
机构等事宜，更需要信任和规范
的就是老人的资产管理等事宜，
包括保证金的使用、老人房产的
管理等。 这些代理业务都需要在
合法的操作流程以及严格的监
督机制下进行。 否则，得不到信
任的“代理儿女”不仅不能解除
老人后顾之忧，反而会给这些特
殊老人晚年带来一些不必要的
麻烦。

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管
理处副处长李树丛表示，民政局
相关的部门会专门监管这个基
金会，确保基金会合法履职。

李红兵透露，为帮助基金会
在担保时获得养老机构的信任，
政府将提供 200 万元作为基金
会保证金，帮助有特殊困难的老
人渡过临时经济危机。“这部分
钱主要是体现政府的兜底作用，
帮助基金会取得公信力。 ”

� � 1 月 17 日上午，特殊家庭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项目启动,北京
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致辞。


